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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财发﹝2015﹞10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货币资金支付审批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及校直属单位： 

为加强学校资金监管，保证资金安全，《北京化工大学货币

资金支付审批管理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该

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请遵照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5 年 12 月 29 日 



—2— 

北京化工大学货币资金支付审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资金监管，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根据《会计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内部会计控制

规范—货币资金（试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等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资金，是指学校因各种经济活动支付的

货币资金。其中大额资金支付是指单笔支付在人民币 10 万元

（含）以上的业务，其中外币以折合后的人民币金额计算。 

资金支付包括银行转帐支票等各类银行票据支付、现金支

付、银行卡划转等形式。 

第三条  学校货币资金的支付，按照“经费预算控制，分级

授权审批，财务统一支付”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四条  各单位或部门（以下简称“各单位”）在向财务处

提出货币资金支付申请前，必须确保所需经费已落实。对于没落

实经费预算的申请，财务处不予受理。 

第二章  支付管理 

第五条  货币资金支付管理的一般规定 

（一）各单位或项目负责人在支付前须核实预算内容、付款

合同协议或相关批件，严格按预算明确的用途、合同或协议的付

款条款等规定支付资金； 

（二）资金支付的经办人原则上是本校职工；劳务人员、学

生等作为项目负责人可办理所负责项目的资金、公费医疗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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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三）资金支付事项经办人在提交支付事项审批前应核实业

务和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并负责。 

（四）资金支付采用借款的，借款人应向财务处提供必要的

合同或协议（原件）等附件，并按本办法履行必要的支付事项审

批手续；借款核销时，发票内容与借款用途一致，只需提供原件

或复印件的经济合同或协议，无需再履行审批手续。 

（五）凡需要校长或总会计师审批的大额资金支付，应坚持

一事一审，并提前 5 个工作日提交资金支付所需材料，由财务处

报批。 

第六条  资金支付事项的审批人权责 

货币资金支付事项应有相应权限的授权人审批。下一级审批

人签字同意后方可提交上一级审批，下一级审批人对上一级负

责。审批人应关注或复核业务事项发生的必要性、真实性、合规

性和资金预算等内容。 

第七条  资金支付事项的具体审批人 

（一）校内预算经费（不含校内专项项目经费）支付事项的

审批人 

1. 列入校内预算的资金支付：凡符合学校年度预算和单位

经费支出计划，已签订经济合同或协议，或单笔金额在 1 万元以

下的支出，由部门负责人审批；按学校相关规定无需签订经济合

同或协议且单笔金额在 1 万元（含）以上的支出，由主管或联系

校领导审批； 

2. 未列入校内预算又须开支的资金支付：应先按学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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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预算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审批后的资金支付时须提供相应的会议纪

要或校长、总会计师的签批。 

（二）科研经费支付事项的审批人 

科研经费的资金支付由项目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审批。 

（三）专项资金支付事项的审批人 

1. 已明确资金用途和范围的专项资金支付事项：项目负责

部门提供项目预算明细表或资金使用计划表报财务处备案后，由

项目负责人或主管校长（或其授权人）在预算明细表或计划表范

围内审批。 

2. 未明确资金用途和范围的专项资金支付事项：按学校《常

委会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预算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后，再按上款办理。 

（四）设备购置和基建维修工程及科研外协费支付事项的审

批人 

设备购置款、修缮或基建工程款、转给校外单位的科研协作

费等方面的资金支付，在申请支付前，应先按学校资产管理、基

建及修缮项目管理、科研项目管理等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签字

审批后，方可递交财务处。 

（五）经常性人员经费支付事项的审批人 

1. 学校例行发放的在职人员工资及津补贴（含新进人员住

房补贴等）、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养老金、住房公积金、抚恤

金、遗属补助、丧葬费、困难补助、出国保证金等经费，由主管

部门负责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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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的生活补贴、困难补助、助学贷款、各类奖助学金，

由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 

（六）代管经费支付事项的审批人 

学会、协会等委托学校代管经费的资金支付，由受托单位负

责人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和委托单位协议审批。 

（七）设有二级财务机构或独立法人单位支付事项的审批 

设有二级财务机构的单位资金支付，应按本办法制定具体办

法报财务处备案后，由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审批。独立法人单

位的货币资金支付审批与安全管理由法人负责。 

第八条  财务处内部办理大额资金支付时的审批权限规定 

对于经费来源落实、符合审批手续、单据真实完备的资金支

付，财务处会计人员初审后填写《大额资金审批单》，在财务处

内部审查资金支付的金额准确性、资料完整性、程序合规性和资

金预算落实，确保大额资金支付的安全。按下列规定权限，在财

务处内对所有从学校支付的资金办理审批手续： 

1. 单笔支付人民币 10 万元以下的，由会计审核、复核后直

接支付； 

2. 单笔支付人民币 10 万元（含）以上、20 万元以下的，

由会计科科长审批； 

3. 单笔支付人民币 20 万元（含）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

逐级审核后，由财务处长签字审批； 

4. 单笔支付人民币 100 万元（含）以上、500 万元以下的，

逐级审核后，报总会计师审批； 

5. 单笔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含）以上的，逐级审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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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校长审批。 

审批手续完成后，审批单交回初审的会计人员作为记账凭证

附件，银行或现金出纳按审批单和复核的记账凭证办理支付款

项。 

第九条  财务处的审核人员、复核人员、出纳人员，对于发

现的越权审批、手续及相关票据缺失、金额差错等问题，必须及

时向有关人员报告并要求予以纠正，有关人员不予以纠正的，必

须及时向部门负责人或校领导报告。 

第十条  财务处按开户银行核定额提取和支用的备用金、超

过 5 万元（含）的款项，由会计科科长签字审批；超过 20 万元

（含）的，由财务处处长签字审批。 

第十一条  下列项目列支时，财务处长批准后方可支付： 

（一）校内预算批复的后勤服务经费、基建经费等资金账户

的划拨； 

（二）应缴财政专户资金汇缴。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6年 1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201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的《北京化工大学关于

修订经费支出审批制度的通知》（北化大校办发〔2011〕31号）、

《北京化工大学常规性资金支付、非常规资金支付及大额资金流

动审批办法》（北化大校办发〔2005〕3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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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支付事项审批流程 

校内预算经费

（专项项目除外）

科研经费

专项项目资金

是否学校

直管经费？

单笔支付

≥1万？

主管校领导审批

财务处处

长审批

财务管理科

填写经费编号

提出支付

申请，项

目负责人

或其授权

人员审批

有无明细

预算表或资金使用

计划明细表？

按照学校

预算管

理、校长

办公会、

党委常委

会议事规

则等履行

支付审批

手续

财务处专

项资金管

理科填写

经费编号

将通过审批的支付申请，连同票据、合同、批

件等相关附件，提交至财务处，申请资金支付

是否

学校直管

经费？

提出支付

申请，经

费使用部

门负责人

或由主管/

联系校领

导授权人

员审批

提出支付申

请，申请部门

负责人审批

专项资金管理科

填写经费编号

经费使用部门

负责人或由主

管/联系校领导

授权人员审批

交财务处专项资

金管理科备案

无

是

否

提出资金支付申

请，经费支出部

门负责人审批

有无合同

或协议？

有

有

是

否

报主管或联系

校领导审批

是

否

无

提出支付申

请，申请部门

负责人审批

是否明确

资金用途和使

用范围？

报主管/联系

校领导审批

有无合同

或协议？

是否学校

直管经费？

财务处处

长审批

财务管理科

填写经费编号

有

无

是

否

是

否

财务处处

长审批

设备购置款、修缮或基建工程款、转给校外单

位的科研协作费等资金支付：

1）依法依规履行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程序；

2）依据学校资产管理、基建及修缮项目管

理、科研项目管理的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签

字审批；

3）需分期付款的经济业务，须严格按合同规

定付款。

借款支付货币资金的注意事项：

1）借支时须按照本表履行审批手续，核销时的

支付申请只需经办人和经费负责人签字，无需

再次履行其他审批手续；

2）核销时，票据开支内容与借款用途一致；

3）借款时经济合同或协议须为原件，核销时可

为复印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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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内部）大额资金支付审批流程 

 

 

会计人员初审

支付申请

出纳支付

货币资金

会计科科长审批

单笔支付

≥10万？

填写大额资金

支付审批单

会计审核

制单、复核

是

否

单笔支付

≥20万？

财务处处长审批

单笔支付

≥100万？

总会计师审批

单笔支付

≥500万？

校长审批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5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